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包干到户

的经营形式，就会使有限的土地得

不到充分的利用，严重束缚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同时昌平县委、县政府

还考虑到，由于这几年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

上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完善的

社会服务化体系建设，使农村生产

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在此条件下，原

有的联产计酬、包干到户的经营形

式不但不利于机械化作业，而且也

阻碍了水利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先进

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不利于现 代

化农业的发展。因此昌平县委、县政

府根据当地的条件和农民的意愿从

1986 年开始，在全县全面推广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到 1991 年全县平原

产粮区粮田规模经营面积已达 27

万亩，占平原总粮田面积的 90% 。

在此基础上，昌平县委、县政 府于

1992 年又将这一形式发 展为更高

一级的规模农场，到 1995 年 8 月，

乡办农场、村办农场、家庭农场和粮

食专业队总数达到 174 个，经营面

积 15.84 万亩，占全 县粮田总面积

的 52.8% 。

为推动粮食规模化经营，昌平

县及时解决了土地的使用 权问题。

理顺 了土地所有权关系，规定土地

集体所有权不变，所有权 与使用权

分 离，允许使用权有偿转让，搞活土

地使 用权。在此基础 上，按照循序渐

进的原则，实施先责任田规模经营，

再逐渐把口粮田纳入规模经营的轨

道，以实现土地、劳力、机械、科技等

生产力要素的科学合理配置，发展

生产力，缩短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

比较效益差距。

昌平县在粮食规模化经营过程

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投入不足，

为此昌平县财政局多方筹集资金，

保证对农业投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强有力的

水利配套设施建设是促进粮食生产

的重要条件，昌平县财政局每年都

拿出大笔财政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

设，并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把关，坚持

按工程进度拨款，严肃联合验收制

度，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1992

年至 1994 年间，县财政共拨付水利

专款 266 6.7 万元，建设水利工程

112 项。水利工程如期按质完成，可

扩大灌溉面积 9 470 亩，改善灌溉

面积 19.4 万亩，治理排涝面积 28.9

万亩，为规模农场的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二是加强农机配套建设。

昌平县财政局把发展农业机械化作

为实现粮食规模化经营的一条重要

手段来抓，每年都投入了大量的财

力，到 1994 年底，全县已拥有大、

中、小型农用机械 10 432 台（件）。

县财政还针对农机数量大、管理弱

的问题，建立和完善了县农机修理

技术推广中心，使农机管理达到统

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目的。现在

昌平县原产粮区农田耕种、收的农

机作业率已达 100% ，收、种时间比

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缩短了 5—7 天，

对保墒争时，扩大两茬平播面积，提

高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三是加大科技投入。昌平县财政

局在支持农业发展中深刻认识到，

农业的发展最终离不开科学技术，

因此昌平县财政 局从 1992 年 至

1994 年间 对 农业科 技的 投 入 达

392.7 万元，主要用于农 业科技服

务体系建设，农 业技术的试验、示

范、推广，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土

壤改良和肥力测定，农业科技人员

培训等。经过财政扶持，县农业科技

建设取得了 可喜成 果：1992 年至

1994 年间获县科技进步奖 10 项，

科技推广奖 2 项，获农业部和北京

市农业局科学进步奖 10 项。

昌平县粮食规模化经营，经过

几年的艰苦努力，已显示出强大的

生命力。由于规模农场经营形式改

变了过去规模小、生产分散的较低

级农业生产模式，使得在大面积高

质量的粮田上进行现代机械化作业

和农业科技推广成为可能，进而大

大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经济效益。1994 年昌平县粮食总

产、单产分别达到 2.25 亿公斤和

675 公斤，比 1995 年分别增长 46%
和 44 % ；此外，由 于规模农场符 合

市场经济的需要，粮 食商品率已达

95.8% ，比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商

品率提高了 49.8 个百分点。大东流

乡农工商总公司与乡农机站共建的

3 000 亩规模化农场，1994 年产粮

194.1 万公斤，全年收 入 349.3 万

元，纯收入 85.6 万元，人均创纯收

入 3.06 万元，目前该农场已具备了

产、加、销一体化的能力。

（责任编辑  王尚明）

财税动态

上海市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

补税 5 780 万元

本刊通讯员

最近，上海各级税务机关组织

力量对全市所有支付个人所得的单

位和个人进行专项检查，对新税制

执行以 来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单

位、个人和重点征收行业以及代扣

代缴单位作了重点检查。检查错漏

户为 7.49 万户，其中重点检查 1.26

万户。补税人次 163 万，重点检查补

税人次为 43 万，比去年专项检查分

别增加 25% 和 270% ，自查补交税

金 2 980 万元，重点检查补交税金 2

800 万元，分别比去年增加 77% 和

156% ，补税的主要项目是工资薪金

收入，补税 4 900 万元，占共查补数

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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